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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和阶段进一步

扩大提前。该政策与“以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联系，对我国法律援

助工作体系产生系统性影响，向司法部门、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梳理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政策产生来源、历史沿革，解析《意见》内涵，可加深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尤其

是“关注刑事审判阶段向审前起诉阶段转换”这一要点的理解。针对目前影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实施阶段出现的各项问题，可从适度引入有效辩护理念、解决值班律师定位矛盾两个角度进一步实现实

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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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inions on Further Deepening the pilot work of full coverage of lawyer defense in Criminal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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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further expands the scope and stage of legal aid in criminal cases ahead of schedule. This poli-
cy is linked with the reform of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and the “plea leniency sys-
tem”, which has a systematic impact on our legal aid work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
ments to judicial departments,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legal aid organizations. By sorting out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of full coverage of lawyers’ defense in criminal 
cases, and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pinions,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int of full coverage of lawyers’ defense in criminal cases, especially the point of “paying atten-
tion to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riminal trial stage to the pre-trial prosecution stag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ll coverage of lawyers’ defense in criminal 
cases, we can further achieve substantive coverage from two perspectives: appropriately intro-
ducing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defense and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duty lawyers’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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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背景 

(一)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外国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的产生发展，实质上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前者是目的，后者是实现目的的

手段[1]。法律援助是一种对社会弱者提供的法律保护制度，从性质和意义上讲，它保护的是司法运行中

或因经济原因，或因其他困难而无法取得一般法律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公民[2]。在现代社会，普遍

的观点认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具有国家性质的“国家义务行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刑事案件，

相较于民事案件，更多涉及到的不是财产权益，而是自由与生命权这一核心人权，同时，结合我国国体

政体与政治制度来看，律师辩护全覆盖，也即“法律援助”全覆盖的推进，具有必然性与应然性。 
纵向上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出现伴随着中华法系解体，起始于清末修律，在民国亦有发展，但

均浅尝辄止。经过新中国成立，直至今天一直进行着不断探索与发展，在 21 世纪初真正确立，其标志为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公布实施。2022 年 1 月 1 日，《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在立

法层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等试点与办法陆续出台，丰富和

发展了我国的司法体制，推动了刑事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工作。 
横向上看，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以公设辩护人提供法律服务为主，公设辩护人的管理和经费均受控

于国家。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最初的传统是由政府聘请私人律师提供辩护服务，后吸收了美国公设辩护人

制度，形成了以聘请私人律师为主，以公设辩护人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日本确立了公派律师制度

作为本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其本质上是国家向律师协会购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一种方式[3]，其本质更

倾向于律师协会为获取案源而进行的低成本“义务劳动”。 
(二)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最新《意见》的政策沿革 
2017 年 10 月 11 日，最高院、司法部发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

确定进入审判阶段的被告人除《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以及应当通知辩护的几种情

形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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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018 年 12 月，两部门印发通知，将以上试点工作范围推广全国。越来越多的律师进入刑事案件，

即使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少数地区不能完全实现 100%覆盖，但根据最高法统计 2021 年各

地因政策推广而增加的法律援助案件达 63.6%1。 
2022 年 10 月，《意见》由两高两部印发，在前期两个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将法律援

助律师辩护全覆盖阶段由审判阶段提前至审前起诉阶段，主要责任主体相应由人民法院增加到人民检察

院，另一方面明确了应通知获得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推进预期 
前一阶段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在审判阶段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预计，接下来在审前起诉阶段也

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清醒看到，“全覆盖”有两个层次两个维度。浅层次是形式全覆

盖，深层次是实质全覆盖，第一个维度是对象全覆盖，第二个维度是阶段的全覆盖。在这两层次两维度，

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体系和司法实践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尚不足以达成，因此还未实现字面上的“全

覆盖”，尚未实现本制度推进的初衷。经过奋斗，我们向着目标不断努力，通过循序渐进推进工作，相

信我国刑事领域人权保护可以再上新的台阶，达到最终预期。 

2. 《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意见》理解分析 

(一) 制定基础 
在实施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前，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仅有 30%左右[4]。

经过 5 年实践，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594 个县(市、区)开展了审判阶段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占县级行政区域总数的 90%以上。法律援助案件、值班律师帮助案件均大幅提高。 
同时，顾永忠教授认为，与五年前在审判阶段开展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相比，当下在审查起诉阶段

开展试点工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的试点距离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要求在律师参与人数上的缺口并不大。通过近

几年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律师介入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的数量已经相当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

数据，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审结人数的 85%以上。此外，在没有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 15%左右的案件中，还有一部分是有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的。二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工作衔

接已应有了相应的基础 2。 
(二) 《意见》亮点 
在本次《意见》颁布前，许多专家学者已就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政策进行研究与探讨，提出意

见。经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文件条文中许多亮点重点内容已出现在前期学术论文中。如拓展指定法律

援助律师适用阶段，对于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应当对其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加

大经费投入、增加赋予审前阶段辩护律师权利、保护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权利、加强法律

援助各阶段机制衔接等[1] [2] [5] [6]。 
归纳《意见》内容，本次亮点政策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 向审前起诉阶段转移 
围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从审判阶段向审前起诉阶段转换，明确审查起诉阶段应当通知辩护的

范围(《意见》第 7 条)、明确审查起诉阶段通知辩护的工作程序(《意见》第 8 条)、明确审查起诉阶段辩

 

 

1《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22〕49 号。 
2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接再厉：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向纵深发展》作者：顾永忠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821855802769637&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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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律师的职责(《意见》第 9 条)、明确犯罪嫌疑人拒绝辩护的处理(《意见》第 13 条)。 
2. 明确赋予和保障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权利，实质发挥值班律师作用 
明确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的职责(《意见》第 9 条)、切实保障律师的辩护权(《意见》第 10、11 条)、

明确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衔接规制(《意见》第 12 条、16 条)、首次明确值班律师的阅卷权(《意见》

第 17 条)、要求保障值班律师会见权(《意见》第 16、17 条)、明确值班律师的控告申诉权(《意见》第 19
条)。 

3. 与时俱进地提出信息化电子化数据共享 
尤其是提出公检法司要及时共享重要业务数据，统一统计口径等等。该条文强调合作，打通信息壁

垒，对信息联通与合作有着重要意义，有利于法律援助全覆盖的下一步推进。 
4. 关注人力财力保障不足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辩护质量低下问题一定程度存在[7]，《意见》与 2017 年《办

法》不同，系统地关注律师资源不足与经费保障不足问题，做出专章规定，细化具体措施，具备落实性、

可及性。 
(三) 从刑事审判阶段向审前起诉阶段转换的意义 
本次政策出台在立法、司法角度以及律师角度都有意义。 
首先，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全面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举措(同上注“1”)。 
立法层面，受制于“象征性立法”的影响，宣示型权利保障条款、权力控制型权利条款、理想型权

利条款存在，引起权利虚化与权力异化[8]。比如包括《法律援助法》在内，对违反相关规定设置的制裁

规定过于笼统，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若干条款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仍要看到《意见》在立

法层面的进步。如，《意见》对值班律师权利做出保障并规定救济途径(《意见》第 19 条)。 
司法层面，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一定程度平衡了控辩对抗能力，保障以庭审实质

化目的的司法制度改革实施。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覆盖至审前起诉阶段，介入检察阶段，有助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适用，一定程度解决值班律师“背书人”“见证人”的情况。高质量控辩协商，同样能够提升

法院裁判质量，提高刑事案件审判效率，从源头上避免冤假错案产生。 
同时，律师行业大量律师介入刑事案件，刑事律师数量提升、刑案律师专业度也将相应提升，已有

刑案律师将得到案源，新增执业律师将得到锻炼，这样一方面能够提升刑事案件在律师行业受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也能增长律师收入。 

3.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由形式覆盖到实质覆盖的实现路径 

(一)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在实践中的困难及解决措施 
1. 实践中的困难及问题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阶段前移在现阶段解决了覆盖范围窄的部分问题，但大致还存在几个方面

的问题。 
(1) 形式覆盖到实质覆盖的问题 
这其实是涵盖其他方面问题的总问题。这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发展必然要从形式过渡到实质。形式覆

盖集中在法律援助的普遍性，也就是“量”，实质覆盖强调法律援助的有效性，也就是“质”。前者解

决的是公民律师辩护权的“有和无”，后者解决“好与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1]，我们既要实现阶段、

对象的全覆盖，同时也要解决资金保障配套不足、辩护质量不符合期待、机制衔接不顺畅、地区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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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均衡等问题。不论是形式覆盖还是实质覆盖，目前都有前进的空间。 
比如在侦查阶段，已开展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但未覆盖指定辩护，而侦查阶段工作的封闭性使得律

师参与受到一定程度排斥，然而，为了确保审前公平，补偿犯罪嫌疑人因让渡程序权益而丧失的公平，

必须给予补偿。在审判阶段、审前起诉阶段指定辩护覆盖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空白，这些空白由法律援

助值班律师进行填补，但是这种兜底性质的“法律帮助”，是否能达到维护权利的效果有待商榷，值班

律师的定位问题也尚待明晰。 
(2) 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一方面，审判阶段被告人本身经济水平是影响辩护率的主要因素[7]。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是

制约法律援助全覆盖推进的一大因素[9]。前者正是国家力量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后者往往产生资金配

置不足，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甚至出现法律援助机构不足、基层司法机关人员不足、软硬件设施不足的

问题。更遑论实现更高价值的实质目的。 
(3) 指定辩护质量不到位问题 
实践上看，指定辩护法援律师受到的批判有之。一方面因为法律援助案件的吸引力不足，接受指定

的律师往往经验不足，缺乏专业经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内驱力与外在因素驱动，辩护律师在指定辩

护案件中花费精力不足，又导致了辩护质量堪忧的问题。 
(4) 落实、保障不力问题 
落实不力保障不力是机构运转这一客观现象产生之初就伴生的问题，没有任何政策落实能够幸免，

体现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则表现为人、财、物支持力度不足。或者各机构之间、各工作流程之间

衔接不畅。虽然《意见》在《办法》的基础上进行提升，规定“健全完善衔接配合机制”“加强组织领

导”，但落实在地域差异性极大的各行政末梢，还需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 解决问题的措施 
(1) 着力解决人的问题 
针对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给端，也就是律师端，在主要涉及的指定辩护律师方面，

加强多元化供给，社会面购买服务，或者政府使用公权力吸纳和培养。同时针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要

强化统筹帮扶，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上海等部分地区，已将刑事辩护律师准入标准提高，那么也可以

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进行弱势地区对口帮扶。另一方面是需求端，实践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政府“指

派”的辩护人持怀疑抗拒态度，针对这一情况，纸面口头的宣传收效甚微，只能进行更主动更人性化的

法援服务，用实际行动和辩护效果做宣传。 
(2) 着力解决财的问题 
资金保障方面，一是对财政紧缺地方做适当倾斜，二是对刑事案件做适当倾斜，三是对刑事案件中

法律援助案件的资金保障做适当倾斜，比如提高案件报酬，增加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3) 着力解决物的问题 
物的方面既包括软件也包括硬件，更主要的是针对《意见》内容进行落实，这是最基础最直接最现

实的首要问题。比如电子阅卷，如何数字化更便捷，又如加强公检法司协同合作机制，怎么样建立平台

以真正实现这一目的？ 
(二)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由形式到实质覆盖的实现路径 
1. 引入有效辩护理念并追求有效果辩护 
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尤其是受到指摘最多的指定辩护的质量，除了内驱力也就是“良心”的驱动，

也需要外部激励。外部正向激励包括考核评价、资金补贴、奖励荣誉等等，外部的负向激励则需以规章

制度相约束。在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理念下，辩护的质量可以以一定标准被认定，并作为外部的负向激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7674


李宜轩 
 

 

DOI: 10.12677/ojls.2024.127674 4736 法学 
 

励机制提高辩护质效。 
首先，要进行概念区分。 
有效辩护分为广义上的有效辩护与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前者主要指辩护权及其保障机制；后者属于

美国法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关注律师辩护的质量，并确立了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和无效辩护的

认定标准。无效辩护目前为美国独有的司法制度，如果法院认为辩护人的辩护造成消极后果，则可撤销

原判发回重审[10] [11]。 
其次，引入外部机制需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方向。 
对我国来说，普遍的观点是目前尚不适合引入无效辩护，但可以适当借鉴有效辩护制度。广义的有

效辩护更趋近于一种宏观制度，而狭义的有效辩护源于美国，类似于可借鉴的辩护质量规范体系和质量

控制体系。可以考虑参考国际标准和美国做法，将《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扩

大为“被告人有权获得有效辩护”，同时建立一系列标准规范。 
第三，应追求有效果辩护吗？ 
左卫民教授认为，时下所谓的有效辩护其实是指勤勉、尽责、高水准的尽职辩护。中国式有效辩护

的本义应该是指有效果辩护，是一种通过尽职辩护的过程达到的辩护权行使效果。前者“尽职辩护”是

有效辩护的过程，“有效果辩护”是追求的结果，两者共同构成高品质辩护体系，既满足过程的尽职尽

责，又达到顾客关系对辩护质量的要求[12]。 
有效果辩护也是作为辩护人应追求的价值，因为尽职尽责并不容易界定与衡量，而结果导向的价值

观也并不能等价于追求结果的过程“反正义”。就此意义来说，委托辩护再所不问，而指定辩护基于现

实因素，尚不能采取有效果辩护这一主张，但是有效果辩护的观点可以对有效辩护的实践方面进行扩充。 
也就是说，有效辩护(尽职辩护)，作为辩护的过程，其如何界定与规范具有主观性，可以以有效果辩

护的目的导向为约束，设立评价其辩护有效(尽职)程度的客观评价指标，以客观约束考核激励主观，以主

客观结合的方式，达到驱动指定辩护质量提高的效果，毕竟 “良心”不应也无法成为弱势方的信赖源。 
2. 明确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并予以适当赋权 
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最早可追溯至 2014 年《速裁程序试点办法》，至 2016 年《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

法》适用范围继续扩大，至 2017 年《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工作意见》将值班律师工作范围扩大，

值班律师成为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的“第三种身份”[13]，至 2018 年《刑事诉讼法》中正式修改，确

立了值班律师制度。我们已知，依据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现有规定，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在职责在

本质上并无差别 3。那么值班律师应如何定位？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者”的身份是否从前提上阻碍了“律

师辩护全覆盖”的成立？普遍认为，应继续加强值班律师权利，但是对值班律师赋权后，值班律师与指

定辩护有何区别？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值班律师制度存在确有必要。 
《试点工作办法》和《法律援助法》设计了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三层结构”。以委托辩护为优先主

体，符合条件的接受法律援助辩护律师服务，其他情况下则以值班律师为补充。《法律援助法》明确值

班律师提供的是法律帮助，这种帮助具有临时性、应急性、补充性。虽然在实践中存在功能“异化”，

服务质量和帮助效果差强人意的现象，但是考虑到资源与成本，鉴于我国当前律师数量和法律援助经费

总体较为稀缺[6]，现阶段与今后一个时期，确实需要值班律师对没有委托辩护律师和不符合指定辩护情

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3《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第 9 条：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释明认罪认

罚从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后果，依法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

等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辩护律师应当对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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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准确定位值班律师。 
对值班律师怎样定位是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话题。根据规定值班律师有会见权、阅卷权但是并没有

辩护权，且不能转化为辩护人 4。部分观点认为值班律师仅是法律帮助者，不属于辩护人，而部分意见认

为应赋予其“准辩护人”身份[14]。这个问题既要从字面上考虑，也要从实际上考虑。字面上看，《法律

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法律援助法》均将值班律师归为法律援助概念之下，虽然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与刑事辩护与代理同属于法律援助服务 5。但文字上没有将值班律师辩护化。但是实质上看，值班律师参

与认罪认罚案件，实际参与的是“控辩协商”，同时其职责也具备程序正义监督者的功能。 
因此，应从实质上分析，将值班律师定位为非常规意义的广义的辩护人，赋予“准辩护人”的定位，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意义就可以达到逻辑自洽。 
第三，现阶段暂时不赋予值班律师辩护权 
结合前两点的讨论，不论从值班制度设计初衷、值班律师的定位，还是从整个刑事辩护制度角度考

虑，应从各方面加强和保障值班律师权利，但不应赋予辩护权。在审前阶段职责本质无差别的情况下，

接着赋予辩护权，那么值班律师与指定辩护可以说完全等同，如此实无必要。反面看，这是否会引发管

理混乱、是否会引发推销获取案源的情况出现，是否与现行制度框架相冲突，将引起系统性的法律调整？

成本收益对比要划问号，再次证明赋予辩护权实无必要。同时，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终极目的是

全力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平，结合域外值班律师制度看，构建多元化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模式也有许多

可采途径，三次证明现阶段赋值班律师辩护权暂无必要。 
综上所述，未来，当刑事法律资源足够发展，可以将辩护结构调整为“二主一辅”，以委托辩护与

指定辩护为主，以值班律师前期、先导、流程性帮助为辅，可以允许其出庭作证，一定程度参与实质辩

护，提供辅助支持，但应与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区分开，如此也不背离制度制定初衷。同时，在认同值

班律师“准辩护人”定位的同时，应注意削弱值班律师为公权力“站台背书”或单纯“见证人”的异化，

突出“协商、监督”，这样才能突出“辩”的功能。第三，可以借鉴英美的电话咨询和公诉辩护人形式，

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值班律师制度，全阶段、高质量地提供多元化援助服务。 

4. 结语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是现阶段我国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近年来，面对刑事辩

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我国通过一系列系统化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不断

完善着法律援助制度。《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立在前期审判阶

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全国性实施成果基础上，在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更好地保障人

权等方面，又迈出了实质的一步，在立法、司法角度以及律师行业发展角度都有意义。诚然，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完全落实和真正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面临着资源不平衡不充分、指定辩护质

量不到位、落实、保障不力等问题，其核心是形式覆盖到实质覆盖不充分的问题。形式覆盖的“量”，

与实质覆盖的“质”需要有机结合，以解决公民律师辩护权的“有和无”、“好与坏”两层面需求。通

过审判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律师、被告人等群体的共同努力和协作，在实现形式覆盖基础上，可以以

有效果辩护的目的导向为约束，设立客观评价指标，以主客观结合的方式，达到驱动指定辩护质量提高

的效果，同时采取以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为主，以值班律师前期、先导、流程性帮助为辅，即“二主一

辅”的辩护结构，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值班律师制度，以真正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实质全覆盖。 

 

 

4《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第 6 条：“严禁利用值班便利招揽案源、介绍律师有偿服务”。 
5《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提供下列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一) 法律咨询；(二) 代拟

法律文书；(三) 刑事辩护与代理；(四) 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五)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

(六) 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七)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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